
许昌市魏都区河南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在建厂房“1·25”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1月25日中午11时许，魏都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滨河路与万通大道交叉口往南200米路东河南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在建钢结构厂房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10万元。

事故发生后，区政府依法组成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2024年3月13日，事故调查报告经区政府批复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规定，魏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事故评估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5年8月初，魏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事故调查有关成员单位组成事故评估组，依据《许昌市魏都区河南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在建厂房项目“1·25”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评估组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深入开展评估工作并形成评估意见。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各相关单位按照《魏都区人民政府关于许昌市魏都区河南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在建厂房项目“1·25”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和《许昌市魏都区河南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在建厂房项目“1·25”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要求，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落实了责任追究措施。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魏都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未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不扎实，对华厦建安公司存在的安全问题失管失察。2025年8月21日，魏都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向区政府作出了深刻检查，相关文件资料已全部归档。
（2）华厦建安公司，作为施工单位，生产过程中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按照规定对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按照规定向工地任命项目经理及安全员；未对施工现场作业进行安全风险分级，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未及时发现和消除朱小景高处作业时，未系挂安全带，且未正确佩戴安全帽的安全隐患；朱小景高处作业无特种作业操作资质擅自上岗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已由魏都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该公司30万元的行政处罚，由于该公司经营困难，经局案审委同意分期缴纳罚款，所缴纳罚款已上缴国库。
（3） 亿农兴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按照要求对工程承包单位华厦建安公司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目前，魏都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依照开发区管理规定对其在土地、信贷、用人等方面予以惩戒。
（二）对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 范文博，亿农兴公司在建厂房项目工地实际负责人，借用华厦建安公司施工资质承包建筑工程，未按照要求对工人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未按照要求对工地安全开展日常隐患排查，组织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作业人员从事特种作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特种作业的安全管理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范文博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据《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后经魏都区人民检察院调查侦查，决定不予起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魏都区应急管理局按照检察建议书要求已经给予范文博个人壹仟元的行政处罚，罚款已上缴国库。
（2） 饶俊锋，亿农兴公司在建厂房项目工地钢构安装负责人，介绍朱小景到工地进行钢构安装作业。未按照要求对工人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未按照要求对工地安全开展日常隐患排查，组织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作业人员从事特种作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特种作业的安全管理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饶俊峰涉嫌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依据《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后经魏都区人民检察院调查侦查，决定不予起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魏都区应急管理局按照检察建议书要求已经给予饶俊峰个人壹仟元的行政处罚，罚款已上缴国库。
（3） 曹会涛，亿农兴公司在建厂房项目工地钢构安装负责人。未按照要求对工人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未按照要求对工地安全开展日常隐患排查，组织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作业人员从事特种作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特种作业的安全管理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曹会涛涉嫌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依据《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后经魏都区人民检察院调查侦查，决定不予起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魏都区应急管理局按照检察建议书要求已经给予饶俊峰个人壹仟元的行政处罚，罚款已上缴国库。
（4）陈贵杰，华厦建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将公司施工资质出借于他人，未按照规定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按照规定督促、检查工地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工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分级，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已由魏都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其给予个人行政处罚陆仟元，罚款已上缴国库。
（5） 谢晓祥，华厦建安公司安全科科长，不具备建筑施工安全管理资质，未按照要求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按照要求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履行本职岗位职责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华夏建安公司依据公司内部管理规定已对其予以扣罚半年绩效工资处理。处理结果已报魏都区安委会办公室备案。
（1） 徐萌，魏都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行政审批局局长，负责项目立项审批，对亿农兴在建厂房项目无工程监理单位、施工工地无项目经理、安全员等违法违规行为失察失管，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管责任，已由魏都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纪工委对其进行了提醒谈话。
（2） 陈世乐，许昌魏创实业有限公司建设运营部部长，亿农兴公司厂房在建项目网格员，疏于管理，安全监管不力，对亿农兴公司厂房在建项目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管责任，魏都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纪工委已对其提醒谈话并作出深刻检查。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各相关单位按照《魏都区人民政府政府关于许昌市魏都区河南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在建厂房项目“1·25”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要求，积极落实事故整改措施。

（一）鄢陵华厦建安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
鄢陵华厦建安公司通过举一反三，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了主体责任意识，全面加强安全生产管理，采取了以下安全措施：1、是加强工程外包管理，严格审查工程承包资质，严格督促承包单位落实工程建设各项安全措施，确保安全生产。2、强化隐患排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期组织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加强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二）河南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建立健全企业安全规章制度、加强外包工程整改落实情况。
河南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认真吸取事故教训，更加严格履行对外包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切实将外包项目纳入本单位日常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统一组织、统一协调、统一管理，不断规范外包项目安全管理工作。加强风险管控，完善了公司安全规章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及隐患排查制度。

（三）魏都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履行监管职责，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
1. 吸取教训，提高认识。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提升思想站位，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切实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保持辖区企业平稳运行和为社会和谐稳定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2. 抓细抓实，深入监管。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细化当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加强对一线从业人员的管理和作业现场管控，切实把一线工作抓严、抓细、抓实。要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对隐患排查整改整治实施清单式管理，确保责任明晰、措施落地、整改到位。同时加强对外包施工单位资质、合同审核和施工安全，督促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位。
3. 强化责任，保障安全。安全生产贵任不落实是最大的隐患，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履职尽责。要落实基层责任，加强组织领导，抓好统筹协调、督查督办。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一把手”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深入一线检查，及时解决存在问题。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狠抓全员发动自查自纠、整改落实，确保排查整治落到实处、抓出实效，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综上，事故报告中提出的整改措施基本落实。

四、评估意见
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看，评估组认为，鄢陵华厦建安公司、河南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魏都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基本落实了《魏都区人民政府政府关于许昌市魏都区河南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在建厂房项目“1·25”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和《许昌市魏都区河南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在建厂房项目“1·25”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中有关责任单位及事故防范措施的各项要求。魏都区应急管理局按照要求对鄢陵华厦建安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并依据《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将范文博、饶俊峰、曹会涛等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也已按照魏都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要求对以上三人进行了行政处罚。

 
魏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8月22日




